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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仙通”或“公司”）于 2025年 9

月25日与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海星空”）签署了《浩海星
空之增资协议》、《浙江仙通浩海星空成立合资公司协议》（以下简称“原协
议”）。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对浩海星空4,000万元的增资，目前持有浩
海星空10%的股份，浩海星空于2025年10月20日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在成立合资公司协议中，双方约定上述增资完成后，公司与浩海星空拟出资
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由浙江仙通控股，注册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组织形
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出资1,
0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上海浩海星空机器人有限公司认缴出资98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披露的《浙江仙通-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签订补充协议的情况说明
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原协议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双方于2025年11月6日

签订了《浙江仙通浩海星空成立合资公司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协议第十一条第二款调整变更
原条款：“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1）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2）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3）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4）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7）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8）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9）修改公司章程；
（10）对本合同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股东会作出决议，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
调整为：“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1）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2）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3）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4）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6）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7）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8）修改公司章程；
（9）审议批准单笔超过注册资本20%的对外担保及借款等重大资产处置；
（10）对本合同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股东会会议作出审议批准单笔超过注册资本 20%的对外担保及借款等重

大资产处置、修改公司章程、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公司合
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应当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股东会会议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应当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
通过。”

（二）原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调整变更
原条款：“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拟由李起富先生

担任。副董事长1人，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拟由齐建伟先生担任。董事长为
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调整为：“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拟由李起富先生
担任。副董事长1人，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拟由齐建伟先生担任。副董事长
为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三）原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调整变更
原条款：“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决议须经全体董事五人以上

（含五人）通过；本章程规定需由股东会批准的重大事项，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应
报股东会批准。”

调整为：“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决议须经全体董事半数以上通
过；本章程规定需由股东会批准的重大事项，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应报股东会批
准。”

三、合资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情况说明
2025年 11月 7日，合资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

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名称

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住所

经营范围

91331024MAK0N9NT7T

台州浩海仙通机器人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齐建伟

2000万元

2025年11月7日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现代工业园区兴业路8号

一般项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通用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5-040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签署补充协议并完成合资公司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0月汽车产量为154,095辆，同比下降
8.30%，本年累计产量为1,391,666辆，同比下降7.33%；10月汽车销量为170,731
辆，同比下降8.10%，本年累计销量为1,354,384辆，同比下降10.94%。各主要投
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广汽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传祺汽车
有限公司

广 汽 埃 安 新 能
源 汽 车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其他

汽车合计

产 量（辆）

本 月
数

30,780

57,828

39,692

25,555

240

154,
095

去年

同期

35,642

71,265

29,605

31,465

74

168,
051

月度

同比

-
13.64

%

-
18.85

%

34.07
%

-
18.78

%

224.32
%

-
8.30%

本年
累

计

280,047

608,421

277,194

223,138

2,866

1,391,
666

去年
累

计

328,172

589,733

324,891

257,390

1,589

1,501,
775

累计

同比

-
14.66

%

3.17%

-
14.68

%

-
13.31

%

80.37
%

-
7.33%

销 量（辆）

本 月
数

35,671

70,500

36,056

28,199

305

170,
731

去年

同期

42,371

70,000

35,152

38,152

110

185,
785

月度

同比

-
15.81

%

0.71%

2.57%

-
26.09

%

177.27
%

-
8.10%

本年
累

计

259,576

613,683

269,148

209,615

2,362

1,354,
384

去年
累

计

351,540

587,878

312,129

264,900

4,388

1,520,
835

累计

同比

-
26.16

%

4.39%

-
13.77

%

-
20.87

%

-
46.17

%

-
10.94

%

其中：新能源汽
车

节能汽车

五 羊 － 本 田 摩
托

（广 州）有
限公司

44,025

40,324

51,935

37,301

50,550

55,842

18.03
%

-
20.23

%

-
7.00%

336,811

372,298

517,324

324,422

347,320

525,337

3.82%

7.19%

-
1.53%

46,964

43,803

52,416

44,751

47,382

56,218

4.95%

-
7.55%

-
6.76%

315,307

370,216

514,139

327,195

353,307

526,570

-
3.63%

4.79%

-
2.36%

产 品 类
别

乘用车

轿车

SUV

MPV

商用车

汽 车 合
计

产 量（辆）

本月数

153,
855

39,677

87,505

26,673

240

154,
095

去年

同期

167,
977

52,389

89,066

26,522

74

168,
051

月度
同

比

-8.41%

-
24.26%

-1.75%

0.57%

224.32
%

-8.30%

本年
累

计

1,388,
800

414,367

774,431

200,002

2,866

1,391,
666

去年
累

计

1,501,
376

508,575

747,305

245,496

399

1,501,
775

累 计 同
比

-7.50%

-18.52%

3.63%

-18.53%

618.30%

-7.33%

销 量（辆）

本 月
数

170,
426

47,561

98,489

24,376

305

170,
731

去年

同期

185,
675

60,462

95,909

29,304

110

185,
785

月度
同

比

-8.21%

-
21.34%

2.69%

-
16.82%

177.27
%

-8.10%

本年
累

计

1,352,
022

403,009

750,997

198,016

2,362

1,354,
384

去年
累

计

1,520,
374

502,617

775,970

241,787

461

1,520,
835

累 计 同
比

-
11.07%

-
19.82%

-3.22%

-
18.10%

412.36%

-
10.94%

注：1.其他含广汽领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等；
2.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1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

为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上

海万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象”）、湖南芝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芝麻开门”） 、昆明东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

东骏”）、海南芝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芝麻供应链”）、福州芝

麻开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芝麻开门”）提供不超过1,031.20万

元担保，用于替换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菜鸟”）（含下

属子公司）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1,031.20万元履约保函担

保。该担保事项已经由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7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申通有限以现金方式收购丹鸟物流 100%股权的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已顺利完成交割，丹鸟物流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丹鸟物流及

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已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
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购浙江丹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因此，上述担保将自动变更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近日，申通有限为下属子公司丹鸟物流、福州芝麻开门、湖南芝麻开门、上

海万象、昆明东骏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立了合计金额为470.42万元的履约保函。

上述担保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申通有限为丹鸟物流提供担保开立银行保函

1、保函开立银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2、担保人：申通有限

3、被担保人：丹鸟物流

4、保函性质：见索即付的独立保函

5、保函金额：共6笔，合计金额为2,280,472.57元

6、保函有效期限：本保函自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收到自原开立行出具的履约

保函注销证明文件载明的保函失效之日起生效，最晚一笔至 2026年 9月 30日

（该日为非银行营业日时则以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银行营业日为准，下同）其对

公营业时间结束时有效期届满。

（二）申通有限为福州芝麻开门提供担保开立银行保函

1、保函开立银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2、担保人：申通有限

3、被担保人：福州芝麻开门

4、保函性质：见索即付的独立保函

5、保函金额：582,379.20元

6、保函有效期限：本保函自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由原开立行出具的履约

保函注销证明文件载明的保函失效之日起生效，至2027年3月31日其对公营业

时间结束时有效期届满。

（三）申通有限为湖南芝麻开门提供担保开立银行保函

1、保函开立银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2、担保人：申通有限

3、被担保人：湖南芝麻开门

4、保函性质：见索即付的独立保函

5、保函金额：371,955.20元

6、保函有效期限：本保函自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由原开立行出具的履约

保函注销证明文件载明的保函失效之日起生效，至2026年5月31日其对公营业

时间结束时有效期届满。

（四）申通有限为上海万象提供担保开立银行保函

1、保函开立银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2、担保人：申通有限

3、被担保人：上海万象

4、保函性质：见索即付银行保函

5、保函金额：1,099,627.48元

6、保函有效期限：本保函自担保人收到由原开立行出具的见索即付银行保

函注销证明文件载明的保函失效之日起生效，至2027年10月31日民生银行上

海分行对公营业时间结束时有效期届满。

（五）申通有限为昆明东骏提供担保开立银行保函

1、保函开立银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2、担保人：申通有限

3、被担保人：昆明东骏

4、保函性质：见索即付的独立保函

5、保函金额：369,800.14元

6、保函有效期限：本保函自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由原开立行出具的履约

保函注销证明文件载明的保函失效之日起，至2027年3月15日其对公营业时间

结束时有效期届满。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丹鸟物流及其下属子控股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

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已顺利完成交割，丹鸟物流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上述担保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264,331.20万

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95%，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

度为 244,331.20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20,000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金额为 237,436.16万元，占公司 2024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4.21%，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 223,436.16万

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5-084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

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力集团”）计划自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4日至2026年2月3日），以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025年 11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亿力集团于 11月 4日至 11月 5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8,72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本次减
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6.36%，减持后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比例为15.16%。

近日，公司收到亿力集团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2025年11月
6日，亿力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12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本次减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5.16%；本次减持后，亿
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5%，权益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二、股东权益变动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西三环路19号金山橘园工业区项目D-1号楼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亿力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2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本次减持前，亿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本次减持后，亿
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5%，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太阳电缆

上升□ 下降√

减持股数（万股）

112.85

112.85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0.16

0.16

002300

有□ 无√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0,947.8514

10,947.8514

0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

公告》，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1月4日至
2026年2月3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670,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的范
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
行完毕。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5.16

15.16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0,835.0014

10,835.0014

0

占总股本比例（%）

15

15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主体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减持计划一致，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该减持计划实
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太阳电缆股份的告知函》；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5-053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触及5%的整数倍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种类：结构性存款

● 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16,000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1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 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均经过严格评估，属于低

风险投资品种，但仍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和宏观金融政策的影响，导致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一、本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9日披露的《华之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部分到期产品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利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A10975 期

2025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八期产品 87

受 托 人 名
称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产 品 金 额
（万元）

4,000

12,000

起息日

2025 年 8
月9日

2025 年 8
月7日

到期日

2025 年 11
月7日

2025 年 11
月7日

年化收益率
（%）

1.365%

1.75%

赎 回 金 额（万
元）

4,000.00

12,000.00

实 际 收 益
（万元）

13.47

52.50

二、本次实施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保

值增值，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现金管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发展、资金使用安排合理。

（二）本次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的金额为人民币1.6亿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761号），公司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9.88元，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497,00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2,835,642.25元（不含增值

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44,164,357.75元。

上述资金于2025年6月16日到账，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6-10号）。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经

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四）本次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

元，额度内可滚动循环使用，额度有效期为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召开的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A16696 期

2025 年挂钩汇率
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一期产
品85

受 托
方 名

称

中 信
银行

光 大
银行

产 品
类型

结 构
性 存
款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期
限

90天

90天

投 资 金
额

4,000 万
元

12,000
万元

收 益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

保 本
浮 动
收益

预计年化收益
率（%）

1.00%-1.77%

1.0% /1.6% /
1.7%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否

否

是否符合安全
性高、流动性

好的要求

是

是

是否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

否

否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均为本金及收益到期一次性返还。

（五）截至本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额度（万元）

目前已使用额度（万元）

尚未使用额度（万元）

现金管理类型

普通大额存单

普通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普通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8,000

2,000

4,000

9,000

12,000

4,000

12,000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

/

4,000

/

12,000

/

/

实际收益（万元）

/

/

13.47

/

52.50

/

/

65.97

35,000

35,000

35,000

0

尚 未 收 回 本 金 金 额
（万元）

8,000

2,000

0

9,000

0

4,000

12,000

35,000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1日召开了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且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该额度为单日最高余额，额度内可滚动循环使用，使用期限为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的《华之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于 2025年 8月 2日披露

的《华之杰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四、现金管理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虽然理财产品都经过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控制风险：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明确理财产品的金额、品种、期限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门将建立台账，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

和监督，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

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4、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保证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展开，通过适度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实

现公司现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相关科

目，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六、中介机构意见

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1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3400 证券简称：华之杰 公告编号：2025-028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5-090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0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09.3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0.86%；签约金
额211.16亿元，同比减少50.12%。

2025年1-10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119.81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8.78%；签
约金额2228.47亿元，同比减少21.54%。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5-091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自公司《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7）披露以

来，公司新增加房地产项目5个，项目信息如下（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单位：平方米、万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

博华路西侧地块

获取

方式

招拍挂

土地

用

途

住宅

用地

面积

29,138

规划容积率

面积

72,846

我方需支付价

款

38,112

权益

比例

100%

2

3

4

5

合计

江门市蓬江区

天福路东侧地块

长沙市开福区

开福寺路南侧地块

西安市雁塔区

青龙寺路南侧地块

大连市甘井子区

红旗西路南侧地块

招拍挂

招拍挂

招拍挂

招拍挂

/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

67,541

67,069

81,738

47,000

292,486

148,590

173,479

286,082

47,810

728,807

73,701

147,402

234,110

18,794

512,119

100%

100%

100%

100%

/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图1：佛山市南海区博华路西侧地块

图2：江门市蓬江区天福路东侧地块

图3：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寺路南侧地块

图4：西安市雁塔区青龙寺路南侧地块

图5：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南侧地块


